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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77     证券简称：中海达    公告编号：2021－048 

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: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.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。 

3.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。 

4.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,中小投资者

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

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 

5.本次股东大会5.00、9.00、10.00项为特别决议事项，5.00、9.00、

10.00需经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

以上通过。 

6.本次股东大会第11.00、12.00、13.00项提案非独立董事、独立

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，进行逐项表决。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

1、会议召开情况 

（1）会议召开时间：  

a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年05月19日下午15:30开始  

b）网络投票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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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

年05月19日9:15-9:25，9:30-11:30 和13:00-15:00； 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

2021年05月19日9:15—15:00。 

（2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

能科技园总部中心13号楼公司5楼会议室。 

（3）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。 

（4）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。 

（5）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廖定海先生。 

（6）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：公司于2021年04月27日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

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2、会议出席情况（以下百分比计算四舍五入，保留至小数点

后四位数）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 

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2人，代表股

份220,723,342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约29.6604%。  

（2）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 

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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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，代表股份 124,700股，占上

市公司总股份约 0.0168%。 

    合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为 22人，代表股份

220,848,042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约 29.6771%。其中，出席会议的

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为 2人，代表股

份 205,955,526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约 27.6759%；出席会议的中

小投资者为 16人，代表股份 14,525,566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约

1.9519%。 

（3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和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本次会

议。 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1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。 

2、与会股东审议了以下议案：  

1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 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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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2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>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3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>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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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4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>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5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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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

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6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

况的专项报告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0,6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47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8,1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7％；反对 4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3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7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0,6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47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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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8,1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7％；反对 4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3％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8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

产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14,822,727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7.27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5,973,715股，占出

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70%。 

其中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8,500,251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.52%；

反对 51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36%；弃权 5,973,71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

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13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9.00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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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

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0.00：审议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括股东代

理人）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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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

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11.01：选举廖定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2,0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79,5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8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廖定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1.02：选举廖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2,0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79,5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8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廖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1.03：选举黄宏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2,0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79,5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8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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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宏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1.04：选举李洪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18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9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95,7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9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李洪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2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12.01：审议选举陆正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6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83,7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1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陆正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12.02：审议选举徐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6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83,7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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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徐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12.03：审议选举李卫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6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83,7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1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李卫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13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

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13.01：选举黄曼萍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6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83,769 股，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1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黄曼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13.02：选举梁芷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,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806,245 股，

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。其中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 14,483,769 股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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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1%.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梁芷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14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1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4,559,51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65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35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股东廖定海先生、廖文

先生、欧阳业恒先生、黄宏矩先生为本提案事项关联人，回避表决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15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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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16.00：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20,796,442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的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99.98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

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0.02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

有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其中 ,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：同意

14,473,96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64%；反对 51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

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  

2、 律师姓名：胡轶、张穗霞 

3、 结论性意见：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

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

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

 

 14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 北京大成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广州中海达卫星

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2021年 05月 19日 


